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现代服务业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操作规程

一、资助内容
对区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举办的现代服务业中高级人才培养项目、高端论坛和讲座项目的各类实施费用，主要包括专家讲师费(含授课费、市外教师交通食宿费)、教材资料费、培训场地和设施使用费，以及参加外部专业培训的报名费等给予资助。
二、资助额度及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经费的50%且总额不超过10万元的资助。
本项资助属于审核类，采取无偿资助方式。
三、申请条件
（一）申请单位须为在南山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属总部经济和金融、互联网金融、科技服务、软件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现代旅游、消费性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行业和领域的企事业和社会组织，或为区内高校； 
（二）申报资助项目须为已完成的人才培养项目。 
四、申请材料
（1）《现代服务业中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请书》一式两份
（2）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新版，未换领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的，提交原旧版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上传）；（事业单位提交事业单位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验原件收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项目合同（验原件留复印件）
（4）费用支出凭证（验原件留复印件）
（5）要求提交的其它资料
（6）承诺书
（7）项目申请日之前三个月内出具的近三年内申请单位以及单位法人、实际控制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务必加盖“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公共信用信息查询专用章”。可登录“深圳信用网http://www.szcredit.com.cn/”点击“帮助”查看查询、打印办法，需到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福田区竹子林益华大厦一楼大厅）现场办理]；
（8）有效期内的近三年内申请单位以及单位法人、实际控制人“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可登录“深圳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系统http://61.144.226.201:81/”提交查询申请，或携带相关材料到区人民检察院检务大厅现场申请）。
五、审核程序
（1）申请单位登录南山区产业综合服务平台（http://sfms.szns.gov.cn/），在线填报《南山区现代服务业中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请书》，生成PDF文档在线打印,扫描并上传所需资料；
（2）申报受理成功后，提交以上纸质版材料验证；
（3）依专项资金审批流程进行审批；
（4）审批完成后，在区政府相关网站公示10个工作日；
（5）区人资局下达补贴资金资助通知，拨付到项目申报单位账户。
六、附则
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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